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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城镇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员怨愿远年源月圆圆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加强城镇环境卫生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
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省内县（市、区、特区）以上人民政府

所在地的城镇和旅游区、独立工矿区，凡在这些区域内的单位和个
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城镇环境卫生工作纳入计划，经

费列入预算，领导和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第四条摇卫生、教育、文化、宣传部门及各社会团体，应积极宣

传、普及卫生科学知识，造成人人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的
良好社会风尚。

第二章摇卫 生 管 理

第五条摇贵阳市区、遵义市区、安顺市区和旅游区，不准随地
吐痰；不准乱丢杂物；不准乱泼污水；不准随地便溺；不准在医院病
房、影剧院、会场、礼堂等公共场所吸烟。
其他城镇也要加强管理，逐步做到前款要求。
第六条摇主要街道临街单位和居民户，要保持建筑物的整洁，

不准乱堆、乱放、乱挂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不准在建筑物上乱贴、
乱刻、乱画。
第七条摇经批准设置的标语牌、画廊、广告栏、路标牌、交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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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由设置单位定期维修、更新。
第八条摇严禁在街巷、人行道和公共场所堆物作业、焚烧废

物。因施工需要临时占用、挖掘街道的，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并
做到工完场清，及时修复。
第九条摇公共、民用建筑的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卫生要求。不

符合要求的，不得施工和投入使用。私人建筑，也要符合卫生要
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搬动、拆除、损坏、占用城镇公共卫生设

施，确因建设需要拆迁的，必须报经城建部门批准，并按先建后拆
的原则办理，不得影响正常使用。
第十条摇经允许在城镇行驶的畜力车，必须配带粪兜和清扫

工具，随时清扫洒落的畜粪。
第十一条摇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及行署所在地的城区内，

禁止养犬。饲养科研用犬、警犬，必须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实施
检疫、免疫。
贵阳市市区内，禁止饲养牛、马、猪、羊，饲养家禽必须圈养。

其他城镇饲养家禽都必须圈养，并经常保持清洁。
第十二条摇城镇环境卫生管理，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

的办法，建立制度，明确责任，划片包干，经常保持清洁：
（一）街道、广场和小巷，由环境卫生专业队和街道民办清洁
队按分工区域负责清扫和保洁；
（二）机场、车站、停车场、影剧院、体育馆（场）、公园、风景名
胜区等公共场所，机关、驻军和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
位，均由本单位负责清扫和保洁；
（三）居民区，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清扫和保洁；
（四）集市贸易场所，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清扫和保
洁；售货摊点及其周围，由摊主负责清扫和保洁。
沿街单位和居民，都要实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

市容。
第十三条摇下水道、排污沟要定期清理、维修，保持畅通。
第十四条摇公共厕所由环卫部门组织专人清扫，定期喷洒药

物，经常保持清洁。单位厕所要实行卫生责任制，做到经常保洁。
第十五条摇生活垃圾、粪便，由环卫部门及时收集和清运。环

卫部门要设立垃圾消纳处理场，对垃圾、粪便逐步做到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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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利用。贵阳市区、遵义市区、安顺市区和旅游区的生活垃圾
要做到日产日清。
单位和居民的生活垃圾，应按环卫部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倒

入垃圾点、垃圾桶内，并按规定交纳清洁费。
第十六条摇建筑废料、锅炉灰渣、商业垃圾、生产垃圾和各种

经营性垃圾、居民户产生的建筑废料，应当自行清运到指定地点倾
倒，不得倒入居民生活垃圾点、垃圾桶。单位或个人无力清运的，
可委托环卫部门代运。
第十七条摇清运垃圾、粪便、泥土、沙石、燃料和废渣的车辆，

应有防护措施，不得沿街飞扬、撒漏。贵阳、遵义、安顺市区清运垃
圾、粪便的车辆，白天不得在主要街道运行。
第十八条摇禁止在居住区新建、扩建能产生危害人民健康、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工厂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已建的
要积极治理，限期达到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摇医疗卫生、畜牧兽医部门及其他科研单位产生的

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必须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卫生标准后
方可排放。
第二十条摇严禁污染生活饮用水。
生活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供水部门应做好

水源的卫生防护，负责检验、监测水源、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
卫生防疫部门要定期检验、监测。
自行解决饮用水的单位，也应严格按前款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摇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浴室、理发室等服务

行业，要经常保持房间、餐厅、厨房、浴室、厕所清洁。餐具、浴巾、
面巾、理发用具等，要严格消毒，被褥要勤洗勤换，达到卫生要求。

第三章摇管 理 分 工

第二十二条摇卫生管理，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
部门要明确分工，密切配合。
城建部门负责城镇环境卫生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好

市容、环境卫生。
基层企、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行政部门负责本系统清洁卫生

的督促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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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集市贸易场所和摊点的卫生管理。
公安部门应积极配合，支持有关部门的卫生执法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检查本条例的施行。
第二十三条摇公共场所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建立卫生管理制

度，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的卫生
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应根据本条例的有关

条款，具体部署本区域内各单位和居民的卫生工作，并进行检查督
促。各单位和居民都要尊重当地基层组织管理，共同搞好卫生工
作。

第四章摇卫 生 监 督

第二十五条摇卫生监督必须贯彻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原
则。
第二十六条摇城建环卫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分别负责管理业

务范围内的专业卫生监督，设置专业卫生监督员。
第二十七条摇城市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各企事业主管

部门负责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性卫生监督。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群
众卫生监督员。
第二十八条摇专业卫生监督员和群众卫生监督员须报经县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并发给证书。
第二十九条摇专业卫生监督员的职责是：
（一）宣传公共卫生知识，进行公共卫生法制教育；
（二）对本地区的公共卫生设施、环境条件、卫生状况进行监
测、评价和经常性卫生监督；
（三）对城镇规划和基本建设项目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
（四）指导群众卫生监督员的工作；
（五）对违反本条例事件涉及技术性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六）其他有关专业卫生监督事项。
第三十条摇群众卫生监督员的职责是：
（一）宣传公共卫生知识，进行公共卫生法制教育；
（二）组织发动群众维护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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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本辖区内公共卫生状况进行检查和管理，调查处理违
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
（四）配合专业卫生监督员进行工作；
（五）其他有关卫生监督事项。
第三十一条摇专业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可以向有关单

位或个人了解情况，索取必要资料，进行现场检查，并按规定无偿
采样，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绝或隐瞒。卫生监督员对各单位
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专业卫生监督员和群众卫生监督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认真

履行职责。不准徇私舞弊，不准敲诈勒索。违反者，要严肃处理。

第五章摇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摇对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第三十三条摇对违反本条例情节轻微的单位和个人，专业卫

生监督员和群众卫生监督员按其职责范围可给予：
（一）批评教育；
（二）限期改正；
（三）处以员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摇对违反本条例情节较重的单位和个人，专业卫

生监督员和群众卫生监督员的主管部门按其职责范围可给予：
（一）警告并限期改正；
（二）没收违法物品或工具；
（三）处以圆园元以上的罚款；
（四）责令停业停产整顿。
罚款缘园园元以上和责令企业单位停业停产整顿的，必须报经

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五条摇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行政处罚，可以单独适用，也

可以合并适用。
违反本条例的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应当给予必要的处

罚。
第三十六条摇罚款必须有严格的手续，要建立严格的财经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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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摇对处罚不服者，必须在缘天内向主管部门申请
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者，可在员园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处罚
的决定不履行又逾期不起诉者，由主管部门提请当地人民法院依
法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摇违反本条例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九条摇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结合
当地实际规定行政措施。
第四十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愿远年苑月员日起施行。原《贵州省城

镇卫生管理暂行条例》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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